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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_A1_95_E5_A4_8D_E4_c67_475283.htm [重点法条] 第80条国

家所有的土地，可以依法由全民所有制单位使用，也可以依

法确定由集体所有制单位使用，国家保护它的使用、收益的

权利；使用单位有管理、保护、合理利用的义务。公民、集

体依法对集体所有的或者国家所有由集体使用的土地的承包

经营权，受法律保护。承包双方的权利和义务，依照法律由

承包合同规定。 土地不得买卖、出租、抵押或者以其他形式

非法转让。 第81条国家所有的森林、山岭、草原、荒地、滩

涂、水面等自然资源，可以依法由全民所有制单位使用，也

可以依法确定由集体所有制单位使用，国家保护它的使用、

收益的权利；使用单位有管理、保护、合理利用的义务。国

家所有的矿藏，可以依法由全民所有制单位和集体所有制单

位开采，也可以依法由公民采挖。国家保护合法的采矿权。 

公民、集体依法对集体所有的或者国家所有由集体使用的森

林、山岭、草原、荒地、滩涂、水面的承包经营权，受法律

保护。承包双方的权利和义务，依照法律由承包合同规定。

国家所有的矿藏、水流，国家所有的和法律规定属于集体所

有的林地、山岭、草原、荒地、滩涂不得买卖、出租、抵押

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。 第82条全民所有制企业对国家授

予它经营管理的财产依法享有经营权，受法律保护。 [相关法

条] 《民通意见》第95、96、120条；《土地管理法》第62条

。 [意思分解] 1．在民法上，通常将他物权分作两类：用益物

权和担保物权。用益物权是以物的使用、收益为目的的特权



。传统民法上的用益物权包括地上权、地役权、永佃权等，

中国民法上的用益物权体系自有特色。 2．以上几个条文确

认了我国以下几类用益物权： （1）国有土地使用权（第80条

第1款）； （2）国有自然资源的使用经营权（第81条第1款）

； （3）自然资源的承包经营权（第80条第2款、第81条第3款

）。 （4）采矿权（第81条第2款）； （5）房屋典权（《民

通意见》第120条）； （6）全民所有制企业经营权（第83条

）； （7）宅基地使用权（《土地管理法》第62条）。 以上

七类用益物权，构成我国法上完整的用益物权体系。律考复

习中应注意掌握的有： （1）关于国有土地使用权及宅基地

使用权，可参见《土地管理法》及《城市房地产管理法》的

相关论述，注意现行法上国有土地使用权人的范围早已超出

了《民通》第80条第1款所限定的“全民单位”与“集体单位

”。 （2）国有自然资源使用经营权可分为：国有林地使用

权、国有草原使用权、国有水面和滩涂的养殖使用权。另外

，国有土地使用权也应属于土地使用权制度的极其重要性，

习惯上将其单列为一种独立的用益物权。 国有自然资源使用

经营人义务：①管理、保护、合理利用自然资源；②不得对

国有自然资源买卖、出租、抵押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。 

（3）关于自然资源承包经营权，应注意：①客体既包括国有

的，也包括集体所有的土地、草原等自然资源；②不是依法

律规定的申请、审批程序以及国家机关授权而产生的，而是

通过订立承包合同（民事合同）的方式确立的；③经发包方

同意，承包人可以转让、转让承包合同，但未经发包人同意

的转让、转包行为无效（《民通意见》第95条）。 （4）关于

采矿权，应注意：①矿产资源只能属于国家所有（《矿产资



源法》第2条）；②采矿权不是由企业和公民个人与国家之间

通过订立合同的方式取得的，而是依严格的行政程序取得的

（《矿产资源法》第3条）；③采矿权不得买卖、出租、不得

用作抵押（《矿产资源法》第3条）。 （5）房屋典权是我国

民法上传统的、独特的用益物权，它是指典权人支付典价、

占有他人（出典人）的房屋，并对其进行占有、使用、收益

的权利。 典权人的权利有：①占有、使用房屋并进行收益；

②转典权；③优先购买权（留买权），但不得对抗共有人的

优先购买权。 出典人的权利：①对出典房屋的所有权；②对

出典房屋的处分权（转让权）；③对出典房屋设立抵押权；

④回赎权。 注意《民通意见》第120条的规定： （1）典期届

满时，当事人可自由约定延长典期或增减典价； （2）承典

人不得要求出典人高于原典价回赎； [不要混淆] 1．自然资源

的承包经营权合同的转让与转包是不同的。转让合同时，原

承包人退出承包合同关系，由新承包人取代其地位而概括承

受原承包合同权利义务关系，故适用《合同法》第88、89条

的规定。转包承包经营权时，原承包人并不退出承包合同关

系，这样就同时并存两个承包经营合同，即发包人与原承包

人的合同以及原承包人（作为发包人）与次承包人的合同，

两个合同保持各自的独立性和效力的相对性。 2．特别注意

《民通意见》第96条的内容及其与《行政复议法》第30条的

关系。 《民通意见》第96条分为两层意思： （1）自然资源

的所有权、使用权发生权属上的民事争议的，行政处理是提

起诉讼的前置程序，只有对行政处理决定不服的，才可提起

行政诉讼（而非民事诉讼）。 （2）自然资源的所有权、使

用权发生侵权纠纷的，可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侵权之诉



。 而《行政复议法》第30条第1款则规定，公民、法人或者其

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自然资源的所有

权、使用权的，应当先申请行政复议始可提起行政诉讼。 《

民通意见》第96条关于侵权纠纷的权利救济程序同《行政复

议法》第30条第1款有所冲突，因为第96条的“侵权纠纷”既

包括普通民事主体之间的侵权纠纷，也包括国家行政机关执

行职务时的特殊侵权纠纷（《民通》第121条）。后一种情形

下第96条与《行政复议法》第30条第1款的规定既形成冲突，

此时，应以《行政复议法》第30条规定为准。 100Test 下载频

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

www.100test.com 


